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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 

之制定及預期效益 

 

 報告單位：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報  告  人：銀行局詹局長庭禎 

104年1月22日 

行政院第3433次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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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第三方支付服務簡介 

傳統所謂第三方支付服務係指獨立於交
易雙方之外，受交易當事人委託，於完
成網路交易後，由付款人將交易款項交
付予中介機構，並於一定條件成就時(
如買方已取得商品)，再將該交易款項
轉付受款人，完成支付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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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 買方 

中介機構 
代收代付 

詐騙事件? 

個人或小型商
店可能因資力
條件不足，無
法成為信用卡
特約商店 

確保交易安全 



我國電子商務產業現況 

原始資料來源：經濟部 

一.網路商店：目前約4萬5千家(未計算個人

網拍賣家) 

二.電子商務交易額：103年度約新臺幣

8,833億元(含B2C及C2C) 

三.第三方支付服務業家數：1,526家(至

103年11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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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章名 條次 

第一章 總則 第1條至第6條 

第二章 申請及許可 第7條至第14條 

第三章 監督及管理 第15條至第41條 

第四章 公會 第42條至第43條 

第五章 罰則 第44條至第53條 

第六章 附則 第54條至第58條 

貳、法案重點-架構 



業務範圍 
 

一.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包

含實體通路交易之支付服務，即俗稱
Online to Offline) 

二.收受儲值款項 

三.帳戶間資金移轉（無實質交易

基礎）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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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業務經營涉及下列三項者，為電子支付機構
管理條例規範之對象： 

 實質交易之代理收付且保管款項逾一定金
額以上 

 儲值業務 

 帳戶間資金移轉 

二. 僅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所保管總餘額
未逾一定金額者，回歸一般商業管理範疇 

規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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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額 
 

 最低實收資本額：新臺幣5億元 
 

 但僅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
務者之最低實收資本額：新臺
幣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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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限額 
 

 儲值餘額上限：新臺幣5萬元 
 

 帳戶間款項移轉上限：每筆
新臺幣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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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機構從事電子支付機構業務 
 

 境外機構如欲於我國境內經營電子
支付機構業務，應依本條例規定申
請許可設立電子支付機構 

 未經主管機關核准，任何人不得與
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
從事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相關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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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交易款項安全 
 

電子支付機構對於儲值及代理
收付款項，應全部交付信託或
取得銀行十足之履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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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許可制 

二.確保支付款項安全 

三.落實使用者身分確認 

四.執行洗錢防制 

五.保護消費者權益 

六.完善資訊系統及安全控管 

13 

六大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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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風險控管機制 

銀行協助
管理專用
存款帳戶
運作 

收受儲值款
項達一定金
額應繳存足
額準備金 支付款項運用收

益應計提一定比
率金額回饋會員
及其他主管機關
規定用途使用 

必要時限制電子
支付機構收受支
付款項總餘額與
其實收資本額或
淨值之倍數 累積虧損逾實

收資本額二分
之ㄧ之因應措
施及退場機制 

會計師查
核及金融
檢查制度 

建立內部
控制及稽
核制度 



 本條例於104年1月16日由立法院三
讀通過，預計於總統公布後3個月
即可施行 

 本條例相關授權法規命令共15項，
金管會將儘速於本條例公布後3個
月內完成相關法規命令之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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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未來續辦事項 



一. 排除適用對象之一定金額 

二. 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辦法 

三. 身分確認、交易金額限制及身分資料查詢之收費標準 

四. 專用存款管理辦法 

五. 儲值款項準備金繳存辦法 

六. 信託契約應記載事項 

七. 信託契約不得記載事項 

八. 儲值款項得運用及支付款項運用收益應計提之一定比率 

九. 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 

十. 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 

十一.使用者往來交易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保密之除外規定 

十二.資訊系統標準及安全控管作業基準 

十三.內控內稽辦法 

十四.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 

十五.清償基金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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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項授權法規命令 



一.協助企業開發商機 

二.提供青年創業創新有利環境 

三.降低小額交易支付成本 

四.扶植電子商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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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效益 



擴大電子商務市場交易規模 

103年度我國電子商務市場交易規模
約為新臺幣8,800億元。 

本條例之施行應可擴大電子商務市場
交易規模。預估104年度將增加新臺
幣1,200億元至2,000億元交易規模，
電子商務產業將躍升為兆元產業。 

18 資料來源:經濟部、資策會 



協助青年創業 

目前我國個人及網路商店約10萬家。 

本條例之施行，將健全電子商務金流支
付服務，提升民眾對網路交易之信賴度
，有利青年網路創業環境。 

市場預估104年度個人及網路商店應可成
長1至2成，約1至2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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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結  束 

 


